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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三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
資 料 文 件  

立法會 CB(2)352/13-14(01)號文件

 
立 法 會  

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 
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長 期 護 理 政 策 聯 合 小 組 委 員 會  
為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及 其 照 顧 者 提 供 的 支 援  

 
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為 支 援 患 上 老 年 癡 呆 症 的 長 者 及 其

照 顧 者 而 推 行 的 措 施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老 年 癡 呆 症 是 一 種 由 各 種 腦 部 疾 病 引 致 的 綜 合 症 ， 通 常 為

慢 性 或 持 續 性 的 病 患 ， 可 以 影 響 患 者 的 記 憶 、 思 考 、 行 為 ， 與

及 處 理 日 常 活 動 的 能 力 。 由 於 老 年 癡 呆 症 會 對 患 者 的 生 理 、 心

理 及 認 知 方 面 帶 來 影 響 ， 老 年 癡 呆 症 會 帶 來 多 方 面 的 問 題 ， 並

需 要 不 同 層 面 的 支 援 服 務 ， 包 括 醫 療 服 務 ， 以 及 正 規 與 非 正 規

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一 直 致 力 為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及 其

照 顧 者 提 供 全 面 的 醫 療 和 照 顧 服 務 。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、 勞 工 及 福

利 局 (勞 福 局 )、 衞 生 署 、 醫 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、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

署 ) 與 其 他 相 關 團 體 一 直 緊 密 合 作 ， 以 跨 專 業 和 跨 界 別 的 團 隊

方 式 ， 為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提 供 各 項 服 務 計 劃 。  
 
醫 療 服 務  
 
3 .  現 時 ， 醫 管 局 的 精 神 科 部 門 處 理 約 11 400 宗 老 年 癡 呆 症

個 案 。 醫 管 局 採 取 跨 專 業 方 式 治 療 和 照 顧 老 年 癡 呆 症 的 患 者 。

由 醫 生 領 導 的 跨 專 業 團 隊 會 制 訂 切 合 病 人 情 況 的 個 人 治 療 方

案 ， 包 括 因 應 個 別 患 者 情 況 提 供 藥 物 、 認 知 訓 練 、 醫 療 評 估 及

復 康 服 務 ， 並 按 他 們 的 需 要 提 供 跟 進 服 務 。  
 
4 .  我 們 認 同 在 社 區 層 面 處 理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的 行 為 及 心 理 問

題 的 重 要 性 。 就 此 ， 醫 管 局 透 過 提 供 病 人 教 育 及 照 顧 者 培 訓 ，

鼓 勵 病 人 自 強 。 醫 管 局 也 會 按 需 要 ， 為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及 其 家

人 安 排 社 會 服 務 轉 介 ， 讓 他 們 在 社 區 層 面 得 到 全 面 的 支 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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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 人 精 神 科 外 展 服 務  
 
5 .  醫 管 局 轄 下 社 區 老 人 評 估 小 組 和 老 人 精 神 科 外 展 服 務 隊 ，

為 居 於 安 老 院 舍 的 患 病 長 者 ， 包 括 患 上 老 年 癡 呆 症 的 長 者 ， 提

供 外 展 服 務 。 服 務 包 括 制 訂 治 療 方 案 、 監 察 患 者 的 康 復 進 度 及

覆 診 。  
 
6 .  目 前 ， 醫 管 局 轄 下 的 社 區 老 人 評 估 小 組 服 務 約 650 間 安 老

院 舍 。 老 人 精 神 科 外 展 服 務 則 涵 蓋 全 港 大 部 分 津 助 安 老 院 舍 及

逾 200 間 的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。  
 
長 期 護 理 服 務  
 
7 .  政 府 致 力 加 強 對 有 長 期 護 理 需 要 的 長 者 ( 包 括 老 年 癡 呆 症

長 者 ) 的 支 援 。 根 據 安 老 服 務 統 一 評 估 機 制 ， 長 者 如 被 評 為 有

中 度 或 以 上 程 度 缺 損 ， 便 符 合 資 格 獲 得 資 助 長 期 護 理 服 務 。 社

署 提 供 多 項 資 助 服 務 ， 包 括 社 區 照 顧 及 支 援 服 務 ， 以 及 住 宿 照

顧 服 務 ， 以 照 顧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護 理 需 要 。 服 務 採 用 了 綜 合 及 用

者 為 本 的 模 式 ， 確 保 能 提 供 持 續 照 顧 ， 並 符 合 有 關 老 年 癡 呆 症

長 者 在 不 同 階 段 的 需 要 。 服 務 單 位 會 因 應 長 者 的 健 康 狀 況 和 護

理 需 要 ， 為 他 們 制 訂 個 人 護 理 計 劃 ， 並 定 期 檢 討 和 更 新 計 劃 ，

以 配 合 情 況 的 轉 變 。 為 了 更 好 支 援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及 其 照 顧 者

的 需 要 ， 社 署 已 經 推 行 了 載 列 於 下 段 的 各 項 特 別 支 援 措 施 。  
 
提 供 照 顧 癡 呆 症 患 者 補 助 金  
 
8 .  社 署 向 津 助 安 老 院 舍 、 參 與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的 私 營 安 老 院 舍

和 資 助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／ 單 位 提 供 照 顧 癡 呆 症 患 者 補 助 金 ，

以 加 強 這 些 服 務 單 位 對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的 照 顧 和 支 援 。 安 老 院

舍 和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／ 單 位 可 以 利 用 照 顧 癡 呆 症 患 者 補 助 金 的 撥

款 ， 增 聘 專 業 人 員 (包 括 職 業 治 療 師 、 護 士 及 社 工 等 )或 購 買 相

關 專 業 服 務 ， 以 照 顧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和 為 他 們 舉 辦 訓 練 課 程 。

日 間 護 理 中 心 ／ 單 位 也 可 利 用 照 顧 癡 呆 症 患 者 補 助 金 ， 為 老 年

癡 呆 症 長 者 提 供 訓 練 課 程 及 服 務 ， 並 按 需 要 為 他 們 的 照 顧 者 提

供 支 援 服 務 。  
 
9 .  在 2013-14 年 度 ， 社 署 以 照 顧 癡 呆 症 患 者 補 助 金 的 形 式 ，

向 安 老 院 舍 和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／ 單 位 提 供 合 共 2.169 億 元 經

常 撥 款 ， 共 有 256 間 合 資 格 安 老 院 舍 和 66 間 合 資 格 日 間 護 理

中 心 ／ 單 位 獲 得 撥 款 ， 受 惠 人 數 約 5 600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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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善 長 者 護 理 服 務 單 位 的 老 年 癡 呆 症 設 施  
 
10.  社 署 已 分 配 資 源 ， 改 善 安 老 院 舍 及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／ 單

位 的 設 施 ， 包 括 購 置 離 床 警 報 器 、 防 遊 走 系 統 及 多 元 感 觀 治 療

設 施 等 ， 確 保 能 為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提 供 更 妥 善 的 照 顧 和 安 全 環

境 。  
 
改 善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的 空 間 標 準  
 
11.  社 署 明 白 到 體 弱 的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的 活 動 需 要 ， 因 此 自

2010 年 10 月 起 ， 提 高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的 空 間 標 準 ， 包 括 在

規 劃 新 建 及 重 置 中 心 時 ， 設 置 多 元 感 觀 區 為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提

供 訓 練 ， 以 及 增 加 物 理 治 療 室 和 飯 廳 ／ 活 動 室 的 面 積 。 2011-
12 至 2015-16 年 度 期 間 ， 有 七 間 採 用 新 空 間 標 準 的 日 間 護 理 中

心 已 經 或 將 會 投 入 服 務 ， 共 提 供 408 個 日 間 護 理 名 額 。 至 於 未

能 符 合 訂 明 空 間 標 準 的 現 有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， 社 署 會 協 助 服 務 提

供 者 取 得 新 的 或 額 外 的 處 所 ， 以 符 合 已 提 高 的 空 間 標 準 。 社 署

也 會 資 助 工 程 費 用 。  
 
為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提 供 訓 練  
 
12.  現 時 各 資 助 安 老 院 舍 和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／ 單 位 都 會 為 老

年 癡 呆 症 長 者 提 供 針 對 老 年 癡 呆 症 的 訓 練 ， 包 括 認 知 訓 練 、 記

憶 訓 練 、 現 實 導 向 及 緬 懷 治 療 等 。 這 些 服 務 單 位 的 營 運 者 也 會

為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提 供 輕 鬆 的 環 境 以 進 行 適 當 的 刺 激 訓 練 ( 例

如 指 示 牌 )， 同 時 避 免 令 他 們 感 受 到 壓 力 (例 如 受 噪 音 或 燈 光 影

響 )。  
 
專 業 人 員 和 非 專 業 人 員 的 培 訓  
 
13.  社 署 為 安 老 服 務 單 位 的 專 業 人 員 ( 包 括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和 專

職 醫 療 人 員 ) 和 非 專 業 人 員 ( 包 括 護 理 員 和 保 健 員 ) 舉 辦 定 期 培

訓 ， 加 強 他 們 對 老 年 癡 呆 症 的 認 識 ， 提 升 他 們 照 顧 老 年 癡 呆 症

長 者 的 技 巧 。 培 訓 重 點 在 於 幫 助 有 關 人 員 了 解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

在 醫 療 、 心 理 和 護 理 方 面 的 需 要 、 運 用 常 見 評 估 工 具 和 各 類 治

療 方 法 ， 以 及 支 援 照 顧 者 的 服 務 。 在 2012-13 年 度 ， 參 加 培 訓

課 程 的 人 員 共 有 456 人 ， 包 括 281 名 非 專 業 人 員 和 175 名 專 業

人 員 。 在 2013-14 年 度 ， 社 署 所 提 供 的 培 訓 名 額 已 增 至 480
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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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衞 生 署 人 員 透 過 到 訪 安 老 院 舍 和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／ 單

位 ， 為 護 理 員 舉 辦 培 訓 工 作 坊 。 培 訓 計 劃 由 一 支 跨 專 業 團 隊 提

供 支 援 ， 成 員 包 括 醫 生 、 護 士 和 專 職 醫 療 人 員 ， 內 容 涵 蓋 不 同

課 題 ， 例 如 辨 識 老 年 癡 呆 症 的 病 徵 、 行 為 管 理 及 處 理 照 顧 者 的

壓 力 。 為 加 強 對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的 訓 練 ， 衞 生 署 最 近 制 定 了 綜

合 活 動 計 劃 ， 組 成 元 素 包 括 現 實 導 向 、 緬 懷 及 認 知 刺 激 ， 供 安

老 院 舍 在 組 織 訓 練 活 動 時 作 為 參 考 。 醫 管 局 轄 下 的 社 區 老 人 評

估 小 組 和 老 人 精 神 科 外 展 服 務 隊 ， 會 按 需 要 為 安 老 院 舍 員 工 提

供 處 理 老 年 癡 呆 症 宿 友 的 現 場 培 訓 。  
 
為 早 發 性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提 供 的 服 務  
 
15.  長 期 護 理 服 務 一 般 是 為 年 滿 60 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 而 設 。 至

於 患 有 早 發 性 老 年 癡 呆 症 的 人 士 ， 可 以 申 請 綜 合 家 居 照 顧 服

務 。 此 外 ， 公 立 醫 院 及 一 些 專 科 門 診 診 所 設 有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，

為 任 何 年 齡 的 病 人 (包 括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)提 供 心 理 介 入 服 務 。

另 外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和 社 區 組 織 也 以 自 負 盈 虧 方 式 為 老 年 癡 呆 症

患 者 提 供 服 務 。   
 
延 長 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的 服 務 時 間 及 推 展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
試 驗 計 劃  
 
16.  除 了 上 述 針 對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的 服 務 外 ， 社 署 亦 加 強 了 社

區 照 顧 服 務 ， 以 進 一 步 支 援 長 者 在 社 區 中 安 老 。 有 關 的 措 施 亦

會 惠 及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。 政 府 已 經 預 留 額 外 資 源 ， 延 長 新 成 立

長 者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／ 單 位 的 服 務 時 間 ， 以 為 體 弱 長 者 ， 包 括 老

年 癡 呆 症 長 者 ， 及 其 照 顧 者 提 供 更 妥 善 的 照 顧 和 支 援 服 務 。 星

期 一 至 星 期 六 的 服 務 時 間 由 下 午 六 時 延 長 至 下 午 八 時 ， 中 心 ／

單 位 在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也 開 放 ， 服 務 時 間 會 由 上 午 八 時 至 下

午 六 時 。 在 2014-15 年 度 ， 有 一 間 日 間 護 理 中 心 和 兩 間 附 設 於

安 老 院 舍 的 日 間 護 理 單 位 會 投 入 服 務 ， 並 實 施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。

此 外 ， 社 署 已 在 2013 年 9 月 在 八 個 選 定 地 區 推 行 第 一 階 段 的

「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試 驗 計 劃 」 ， 合 共 發 出 1  200 張 服 務

券 。 有 關 計 劃 可 以 讓 服 務 提 供 者 引 進 新 的 服 務 組 合 ， 以 切 合 服

務 券 使 用 者 的 個 人 需 要 。 所 有 參 與 試 驗 計 劃 的 62 間 認 可 服 務

提 供 者 均 會 為 體 弱 長 者 提 供 中 心 為 本 或 家 居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

務 。 其 中 6 間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已 經 設 計 了 專 為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

提 供 的 服 務 組 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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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照 顧 者 提 供 的 支 援  
 
17.  照 顧 者 在 照 顧 家 中 患 有 老 年 癡 呆 症 的 長 者 方 面 擔 當 重 要 的

角 色 。 因 此 ， 政 府 已 推 行 各 項 措 施 支 援 他 們 ， 和 紓 緩 他 們 的 壓

力 。  
 
暫 託 服 務  
 
18.  暫 託 服 務 旨 在 支 援 護 老 者 ( 包 括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的 護 老

者 ) ， 減 輕 他 們 的 壓 力 ， 讓 他 們 在 有 需 要 時 可 得 到 短 暫 休 息 的

機 會 。 除 了 由 津 助 安 老 院 舍 提 供 11 個 指 定 的 住 宿 暫 託 宿 位

外 ， 社 署 也 利 用 所 有 津 助 護 養 院 和 護 理 安 老 院 、 合 約 院 舍 及 參

加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的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內 偶 然 空 置 的 資 助 宿 位 ， 提 供

住 宿 暫 託 服 務 。 現 時 ， 長 者 日 間 暫 託 服 務 由 全 港 66 間 津 助 長

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╱ 單 位 提 供 。 截 至 2013 年 9 月 ， 社 署 在 這 些

日 間 護 理 中 心 ╱ 單 位 共 設 立 了 123 個 指 定 的 日 間 暫 託 服 務 名

額 。 個 別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╱ 單 位 也 可 利 用 本 身 偶 然 空 置 的 日

間 護 理 服 務 名 額 ， 提 供 暫 託 服 務 。 社 署 會 繼 續 在 新 落 成 的 資 助

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╱ 單 位 為 日 間 暫 託 服 務 設 立 指 定 的 名 額 。  
 
為 照 顧 者 提 供 培 訓  
 
19.  安 老 事 務 委 員 會 、 勞 福 局 和 社 署 於 2007 年 推 出 護 老 培 訓

地 區 計 劃 ， 以 推 廣 基 本 護 老 知 識 。 該 計 劃 邀 請 各 長 者 中 心 夥 同

社 區 組 織 ， 舉 辦 護 老 培 訓 課 程 ， 內 容 包 括 照 顧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

的 知 識 和 技 巧 。 該 計 劃 共 有 119 間 長 者 中 心 參 加 。 每 間 參 與 的

長 者 中 心 均 獲 提 供 50  000 元 的 一 筆 過 種 子 基 金 。 截 至 2013 年

3 月 ， 約 有 10 000 名 照 顧 者 完 成 培 訓 。  
 
20.  衞 生 署 藉 製 作 健 康 教 育 教 材 ， 包 括 單 張 、 書 籍 和 影 像 光

碟 ， 與 及 利 用 不 同 媒 介 (例 如 專 訊 、 電 話 熱 線 和 網 頁 )等 ， 就 護

理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的 技 巧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， 並 解 答 照 顧 者 時 常 遇

到 的 問 題 。 衞 生 署 也 聯 同 社 署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有 關 老 年 癡 呆

症 的 研 討 會 、 工 作 坊 和 健 康 講 座 ， 提 供 有 關 老 年 癡 呆 症 護 理 的

實 用 要 訣 。  
 
其 他 支 援 措 施  
 
21.  此 外 ， 全 港 210 間 長 者 中 心 、 66 間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╱

單 位 及 85 支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隊 伍 一 直 為 老 年 癡 呆 症 長 者 的 照 顧

者 提 供 各 類 支 援 服 務 ， 包 括 提 供 資 訊 及 輔 導 服 務 、 協 助 成 立 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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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 者 互 助 小 組 ， 以 及 提 供 及 借 出 復 康 器 材 等 ， 以 紓 緩 他 們 的 壓

力 。  
 
公 眾 教 育  
 
22.  衞 生 署 採 用 以 實 證 為 本 的 方 針 提 供 健 康 教 育 教 材 。 衞 生 署

透 過 製 作 有 關 健 康 教 育 教 材 (例 如 單 張 ， 書 籍 及 影 像 光 碟 )， 與

及 接 受 傳 媒 訪 問 及 透 過 網 頁 ， 以 加 強 公 眾 對 老 年 癡 呆 症 的 關

注 、 推 廣 對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的 護 理 和 消 除 對 該 病 症 的 歧 視 。 衞

生 署 亦 會 因 應 公 營 機 構 及 私 營 公 司 的 邀 請 為 其 前 線 員 工 提 供 有

關 老 年 癡 呆 症 患 者 徵 狀 及 特 殊 需 要 的 培 訓 。 醫 管 局 亦 在 其 “ 智

友 站 ” 網 頁 發 放 有 關 老 年 癡 呆 症 護 理 及 社 區 支 援 方 面 的 資 料 ，

供 照 顧 者 參 閱 。  
 
徵 詢 意 見  
 
23.  請 委 員 察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衞 生 署  
醫 院 管 理 局  
社 會 福 利 署  
 
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 


